附件1
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清明节及“广西三月三”期间尧山和龙泉林区野外禁止用火的令
(征求意见稿)

为有效预防尧山、龙泉林区森林火灾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，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的规定，市人民政府决定，清明节及“广西三月三”期间尧山和龙泉林区野外禁止用火。
特发布林区野外禁火令如下：
    一、2026年4月1日至10日为尧山和龙泉林区清明节的野外禁火期；2026年4月17日至20日为尧山和龙泉林区“广西三月三”期间的野外禁火期。
    二、尧山和龙泉林区范围包括：七星区朝阳乡新建村委；叠彩区大河乡尧山村委、潘家村委、上阳家村委、新民村委、群力村委、四联村委、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；灵川县灵田镇东田村委西岸村、上阳家村和下阳家村，力水村委尧山田村、力背村、上力村、下力村和花江村，灵川镇王家村委社山村、梅田村、三百源村和茅坪村；临桂区临桂镇二塘村委南村和岭脚底村；象山区二塘乡万福村委黄村、塘家湾村、上沙河村和下沙河村；秀峰区甲山街道官桥村委龙泉村、李家村和夏家村。

三、禁火期间，尧山和龙泉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。凡违反规定的，由林业主管部门、公安部门依法追究责任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桂林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  日 
� 《森林草原防火条例》第三十条　防火期内，预报有高温、干旱、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防火区内划定森林草原高火险区，规定森林草原高火险期。高火险期内，必要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；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。





� 尧山、龙泉林区范围的内容由灵川县、临桂区、象山区、叠彩区、七星区人民政府提供。


� 《森林草原防火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、命令的”，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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